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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宗旨 

本校為鼓勵學生積極參加校內外各類競賽，以爭取個人及學校榮譽，依據「環球科技大

學環球獎學金管理辦法」，特訂「環球科技大學校內外競賽獎助學金實施要點」(以下簡

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獎助資格 

(一)凡本校學生以學校名義參加校外縣級單位、全國性、國際性競賽或登記有案之私人機構所

主辦之各類個人或團體競賽，並在該項競賽表現優異，且有助於提升本校校譽者，則依

下列規定給與授獎鼓勵：  
1.參賽之隊（人）數少於六隊（人）時，取得第一名者。  

2.參賽之隊（人）數多於（含）六隊（人）少於十六隊時，取得前三名者。  

3.參賽之隊（人）數多於（含）十六隊（人）時，取得前六名者。  

4.若競賽對於佳作或優選等有明確判定的名次範圍，則以名次中間值取之，再依上述條件

決定之。 

(二)擔任社團幹部，主動參與社團服務活動，「學生社團服務績優幹部獎助學金申請細則」

給予獎勵，「學生社團服務績優幹部獎助學金申請細則」另訂之。 

(三)依校長核准之全校性競賽活動計畫得獎未領取其他獎金者。 

三、獎助金額 

每學年視「環球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」之年度預算編列，審查核定之。凡接力或團體性

項目，獎助學金只限頒給登錄或出場之同學，其分配比例由審查委員會審核決定。 

四、申請程序 

符合獎助資格且競賽獲獎時間於當學年度六月至十一月者，請於當學年度十二月提出申

請；另競賽獲獎時間於當學年度十二月至五月者，請於當學年度六月提出申請，申請時

程依課外活動組公告為準。申請時，繳交申請書及證明文件至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彙

整；審查會議分別於當學期期末召開，經審查委員會審核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核發。 

五、審查委員 

由學務長、軍訓室主任、課外活動組組長、生活輔導組組長、全民教育處學務組組長及

進修院校學務組組長擔任；若需其他相關單位會同審核或說明，由學務長邀請相關單位

主管參加。 

六、本要點經「環球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」審查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
